
河源市财政局文件 

河财农「2019] 14 号 

关于下达 2019 年中央财政 

动物防疫和市级配套补助资金的通知 

有关县区财政局，河源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： 

根据省财政厅粤财农〔2018]250 号文件和《关于 2019 年中央动

物防疫等补助资金分配方案的函》（河农函【20 19] 12 号）及市政府

批复，现将 2019 年中央财政动物防疫补助资金和市级配套资金下

达给你们（详见附件）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安排的资金专项用于附件指定项目，请收文后尽快

将资金转下达给有关项目单位，具备国库集中支付条件的，采取

国库集中支付管理，暂不具备国库集中支付条件的，按省财政厅 

《关于印发＜广东省财政支农专项资金报账制实施办法）的通升》 

（粤财农「2005]117 号）的规定，实行财政报账制管理。请加快资

金支出进度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完成。 



此项资金请按照省制定的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实

施方案使用管理，各有关财政、农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资金监

管，防止骗取、挤占、截留或挪用，确保专款专用，并接受财政

部驻广东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的监督。 

中央资金请列入 2019 年度“农林水支出 	农业 	病 

虫害控制（2130108) ”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科目，市级配套资金请

列入 2019 年度支出功能分类科目“农林水支出一农业一其他农业

支出（2130199) ”，年终编报支出决算。 

附件：2019年中央财政动物防疫和市级配套补助资金安排表 

抄送：河源市农业局。 

河源市财政局办公室 	2019 年 1 月 24 日印发 



附表： 

2019年中央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和市级配套补助资金安排表 

市县别 项目单位 

2018年3月至2018年12月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项目 
中央补助动物疫病防

控项目 
本次下达中央 
动物防疫等补 

助资金（万 

元） 

备注 
2018年3月至 
2018年12月养 

殖环节病死猪 

养殖环节病死猪无
害化处理补助资金 
标准 	（元／头） 

本次下达市级配 
套补助养殖环节 
病死猪无害化处 

中央级补助养 
殖环节病死猪 
无害化处理资 

动
工
资
元

物
作
金

)
  

基
防

补

(
  

层
疫

助
万
 

动物防疫 
疫苗等防 

护物资采 
无害化处理数
量（头） 中央 市级 理资金（万元） 金（万元） 

购资金 
（万元） 

市直 
河源市动物疫病预防控 

制中心 
228. 54 228. 54 

资金用途：1、采购禽流感、口蹄

疫、小反当兽疫等重大动物疫病

和重点疫病（鸡新城疫、狂犬病 

、猪瘟等）免疫注射疫苗；2、采

购动物防疫消毒药物、消毒机、 

防护服、应急处置设备等动物防

疫应急储备物资。 

源城区 源城区畜牧兽医渔业局 0 

40 丈
”
 
 

3 3 

东源县 东源县畜牧兽医渔业局 0 门
）
 
 

13 

和平县 和平县畜牧兽医渔业局 0 0 10 10 

龙川县 龙川县畜牧兽医渔业局 6639 5.3112 26. 556 14 40. 556 

紫金县 紫金县畜牧兽医渔业局 0 !2 12 

连平县 连平县畜牧兽医渔业局 们16 33168 16.584 9 25. 584 

川沟、勒卜’:. 日尔新区农林，小另局 1) 4 4 

合计 以）了浙 8. 628 43. 14 65 228. 54 336.6匕 

河则’农仁2019] 14号 

备注：省下达中央补助资金336. 68万元：43. 14万元＋65万元＋228. 54万元；市级配套8. 628万元在2019年年初预算安排的专项资金中列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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